
2024 年度常州市医疗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

2024 年，常州市医疗保障局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市委、市政府各项决策部署，紧

紧围绕 2024 年度医疗保障工作目标和改革任务，推动医保改革

继续深化，管理服务精细高效，基金运行安全平稳，群众待遇巩

固完善。推动医保事业高质量发展“走在前、做示范”，切实提

升参保群众在医保领域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大力度保障人

民群众高品质生活。

一、医疗保险

2024参加全市基本医疗保险[1]（以下简称基本医保）455.53

万人。2024年，全市基本医保基金（含生育保险）总收入 185.68

亿元，比上年增长 11.93%，占当地 GDP比重约为 1.57%；全市

基本医保基金总支出 160.77 亿元，比上年增长 6.44%，占当地

GDP比重约为 1.49%。全市基本医保基金（含生育保险）累计结

存 229.15 亿元，其中基本医保统筹基金（含生育保险）累计结

存 158.50 亿元，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以下简称职工医保）个人

账户累计结存 70.65亿元。

（一）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1.参保人数持续增加。2024年全市参加职工医保人数 272.42

万人，比上年增加 7.12万人，比上年增长 2.68%。在职退休比为

2.68，较上年下降 0.08。



企业、机关事业、灵活就业等其他人员这三类参保人（包括

在职职工和退休人员）分别为 202.79 万人、20.71 万人、48.92

万人，分别比上年增加 5.18 万人、0.28 万人、1.66 万人，分别

占参保总人数的 74.44%、7.60%和 17.96%，构成比例与上年基

本一致。

2.基金收支规模扩大。2024年职工医保基金（含生育保险）

收入 153.16亿元，比上年增长 17.79%。职工医保基金（含生育

保险）支出 131.66 亿元，比上年增长 9.15%。2024 年职工医保



统筹基金（含生育保险）收入 111.64亿元，比上年增长 20.38%；

职工医保统筹基金（含生育保险）支出 93.06亿元，比上年增长

19.19%；统筹基金（含生育保险）当期结存 18.58亿元，累计结

存（含生育保险）136.90亿元，统筹基金备付能力 17.65个月
[2]
。

2024年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收入 41.53亿元，比上年增长 11.34%；

个人账户支出 38.59亿元，比上年下降 9.29%；个人账户当期结

余 2.93亿元，累计结存 70.65亿元。

3.享受待遇人次明显增加。2024年参加职工医保人员享受待

遇2779.96万人次，比上年增长12.01%。其中：普通门急诊 2562.35

万人次，比上年增长 12.08%；门诊大病（慢特病）168.71 万人

次，比上年增长 13.67%；住院 48.90万人次，比上年增长 3.28%。

2024年，职工医保参保人员人均就诊 9.41次，比上年增加 0.79

次；住院率 17.95%，比上年增长 0.1个百分点。其中：在职职工

住院率为 10.14%，比上年增长 0.23个百分点；退休人员住院率

为 38.88%，比上年下降 0.91个百分点。



4.次均住院费用下降。2024 年全市职工医保次均住院费用

为 13078元，比上年下降 1.91%。其中，在三级、二级、一级及

以下医疗机构的次均住院费用分别为 14005元、11224元、5895

元，分别比上年增长-4.52%、4.06%、0.13%。

5.住院费用和床日天数此消彼长。2024 年次均住院床日费

用 1388元，比上年减少 50元。职工医保次均住院床日 9.42天，

比上年增加 0.15天。

6.住院报销水平保持稳定。2024年职工医保政策范围内住院

费用基金支付 88.63%，实际住院费用基金支付 68.37%，个人负

担 31.63%。个人账户支付比例 4.52%。三级、二级、一级以下

医疗机构政策范围内住院费用基金支付分别为 87.97%、91.75%、

88.75%，实际报销比例分别为 66.50%、76.71%、78.23%。其中

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政策范围内基金支付 91.34%，高于三级医

疗机构 3.37个百分点。



2024 年职工医保各医疗机构住院费用支付比例

比例

级别
政策范围内基金支付比例 实际住院费用支付比例

全市平均 88.63% 68.37%

三级 87.97% 66.50%

二级 91.75% 76.71%

一级以下 88.75% 78.23%

7.医疗总费用增加。2024 年职工医保参保人员医疗总费用

[3]136.17亿元，比上年增长 3.47%，其中医疗机构发生费用 123.03

亿元，个人账户在药店支出费用 13.14亿元。医疗机构发生费用

中，退休人员医疗费用 67.22亿元，比上年增长 6.34%；在职职

工医疗费用 55.81亿元，比上年增长 4.91%。

（二）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1.参保人数基本持平。2024 年全市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

保险（以下简称居民医保）183.10万人，比上年减少 1.19万人，

下降 0.65%。参加居民医保的人群中，成年人、中小学儿童、大

学生参保人数分别占参保总人数的 56.55%、37.65%、5.80%，与

上年度（58.35%、36.15%、5.50%）相比，成年居民、中小学儿

童和大学生比重分别上升-1.85 个百分点、1.05 个百分点、0.30

个百分点。

2.基金收支规模略降。2024 年居民医保基金总收入 32.51

亿元，比上年下降 9.34%，其中个人缴费收入 10.68亿元，财政

补贴收入 21.33 亿元；居民医保支出 29.11 亿元，比上年下降



4.31%。居民医保基金当期结存 3.40亿元，累计结存 21.60亿元，

备付能力 8.9个月
[4]
。

2024年居民医保人均筹资 1627元[5]
，比上年减少 30元，比

上年下降 1.81%。

3.享受待遇人次增加。2024 年居民医保参加人员享受待遇

1742.58万人次，比上年增长 4.91%。其中：普通门急诊 1550.43

万人次，比上年增长 4.37%；门诊慢特病 152.60万人次，比上年

增长 9.39%；住院 39.56万人次，比上年增长 9.74%。居民医保

人均享受待遇 9.52次，比上年增加 0.51次；住院率 21.60%，比

上年增长 2.04个百分点。

4.次均住院费用略增。2024年居民医保次均住院费用 10552

元，比上年增加 179元，比上年增长 1.73%。其中在三级、二级、

一级及以下医疗机构的次均住院费用分别为 12584元、8432元、

5520元，分别比上年增长-1.91%、-2.82%、1.68%。



5.次均住院床日费用和天数此消彼长。2024年居民医保次

均住院床日 10.05 天，比上年增加 0.39 天。次均住院床日费用

1050元，比上年减少 24元。

6.住院报销水平保持稳定。2024年居民医保政策范围内住

院费用基金支付 76.20%，实际住院费用基金支付 58.84%。个人

负担比例为 41.16%。按医疗机构等级分，政策范围内住院费用

基金支付分别为：三级72.61%、二级83.91%、一级及以下86.02%。

其中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政策范围内基金支付 84.33%，比三级

医疗机构支付比例高出 11.72个百分点。

2024 年居民医保各级医疗机构住院费用支付比例

比例

级别
政策范围内基金支付比例 实际住院费用支付比例

全市平均 76.20% 58.84%

三级 72.61% 53.95%

二级 83.91% 70.33%

一级以下 86.02% 76.43%



7.医疗总费用增长。2024 年居民医保参保人员医疗总费用

67.31亿元，比上年增长 8.55%。医疗总费用中，老年居民医疗

费用 45.29亿元，比上年增长 10.01%；非从业居民医疗费用 9.22

亿元，比上年增长 2.56%；学生儿童医疗费用 12.21亿元，比上

年增长 7.58%；大学生医疗费用 0.59亿元，比上年增加 24.58%。

（三）生育保险

2024 年全市参加生育保险 170.01 万人，比上年增加 2.5 万

人，比上年增长 1.49%。2024年生育保险基金待遇支出 7.71亿

元。其中，支付产前检查费用 2107 万元、住院分娩费用 10477

万元、计划生育费用 1864万元、生育及计划生育津贴 53415万

元、男职工护理假津贴 1728万元、一次性营养费 4592万元。2024

年享受各项生育保险待遇 12.43万人次，比上年增加 1.86万人次，

比上年增长 17.60%。参保女职工人均生育医疗待遇支出 13092

元，参保女职工人均生育津贴支出 28849元。

二、医疗救助

2024 年，常州市医疗救助基金支出 14828 万元，资助参加

基本医疗保险 5.17万人，实施门诊和住院救助 61.14万人次，全

市次均住院救助、门诊救助分别为 1212元、136元。

三、医保药品目录

2024 国家新版药品目录西药部分、中成药部分、协议期内

谈判药品（含竞价药品）部分和中药饮片部分所列药品为基本医

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基金准予支付费用的药品。其中西



药 1398个，中成药 1336个（含民族药 95个），协议期内谈判

药品 425个（含西药 367个、中成药 58个），共计 3159个。中

药饮片部分除列出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基金准予

支付的品种 892 个外，同时列出了不得纳入基金支付的饮片范

围。

四、医保支付改革

2024年，优化精神病费用付费办法，细化并提高精神病付

费标准，并将居民医保生育纳入 DRG结算范围，实现了生育类

住院费用 DRG结算全覆盖，同时 12月 1日起实施基层特色专科

付费，对基层医院纳入特色专科病种的病例予以 DRG付费倾斜，

以促进分级诊疗，提高基层医疗服务能力。

五、异地就医

2024年，职工医保参保人员异地联网结算 130.16万人次，

医疗总费用 16.18亿元。其中住院费用 12.94亿元，占职工医保

参保人员住院总费用的 20.23%；次均住院费用 2.22万元。

2024年，居民医保参保人员异地联网结算 29.31万人次，医

疗总费用 8.14亿元。其中住院费用 7.33亿元，占居民医保参保

人员住院总费用的 17.56%；次均住院费用 2.25万元。

常州市稳步推进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工作。开通跨省异地

就医直接结算定点医疗机构 662家、定点药店 2551家。累计省

内转出 95.03万人次，省内转入 136.19万人次；省外转出 64.44

万人次，省外转入 78.55万人次。

六、医疗保障基金监管



持续开展打击欺诈骗取医疗保障基金专项治理。2024 年，

全市现场检查 3721家，处理违法违规医药机构 2217家，暂停医

保服务 34家，解除协议 12家，共计追回医保基金本金 8329.87

万元，并处以违约金 1015.82万元，移交纪检部门线索 5条。

七、长期护理保险

2024 年是常州市长期护理保险全市试点开展的第三年，也

是常州市推进“常有健康、常有颐养”民生工程的重要节点。长

期护理保险申请受理、失能评估、机构定点、人员培训、费用结

算等各项工作有序推进，各项待遇保障逐步落实。2024 年，全

市参加长期护理保险人数为 473.39 万人，申请人数 12656 人，

新增待遇享受人数为 8400人，评估通过率 68.4%。2024年基金

收入 4.67亿元，基金支出 3.46亿元。长期护理保险定点服务机

构 336家，护理服务人员 5119人。

[1] 全市基本医疗保险含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

险。生育保险基金并入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核算，不再单列生育保险基

金收入，在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基金待遇支出中设置生育待遇支出项

目。

[2]根据《国家医疗保障局办公室关于印发 2020年基本医疗保险绩效

评价方案和评价结果的通知》（医保办函〔2021〕1号）要求，城镇职工

医保统筹基金备付能力合理区间为 8-18个月。

[3]职工医保医疗总费用含在医疗机构普通门急诊费用、门诊大病费

用、住院费用以及个人账户在定点零售药店支出费用。除此项外，其他职



工医保有关费用和待遇等数据均不含定点零售药店发生费用。

[4]根据《国家医疗保障局办公室关于印发 2020年基本医疗保险绩效

评价方案和评价结果的通知》（医保办函〔2021〕1号）要求，城乡居民

医保统筹基金备付能力合理区间为 6-9个月。

[5] 城乡居民医保人均筹资标准参照申请财政补助资金的人数和资

金数口径进行计算。2024年城乡居民医保人均筹资标准=（2024年 12月

底前到位的财政补助资金数+截至2024年6月底参保人员所缴纳的医疗保

险费）/2024年 6月底剔除省内、市内重复参保后的城乡居民医保参保人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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